LHFFR 2 RA TR
114 B # % %3 %685

FAIB R A BAPHARFFBEIoR T E > BRZAEAR114£87
20 AP FEBTFTIMAER PR F FI00 T 2B 2% &
fa gl 2 4T

a2
BRB W o
BHAEAT YD B LB
@

TImE BRI BF RY 5 F L s
B Ko EFERA L ERREIELE

vimﬁﬂ FCJ*: ),?E:ﬂﬁi% i\‘L’pu.pﬁﬁ*ﬂﬁdi ﬁ%
FEHw2 o NFEFWEH240E245 138 5 - %iZiE
BRI I S L w‘@%ﬁ%ﬁﬁﬁ’ﬂfiéﬁiﬁiﬂ’ig
PAE W R PEB IR EE F0EZ1TE -
A ABRPZERTARILES? 250 AL 14E R PR
2FFI05PF T (THESL ) 114282 29p FxE R
RA 3 AREERET T 0 RRANIM4EYI P v A
BBk pAURERDT  BRARARRBEZ X
J AP oo

NE 5= % NER NP

R rmeiniti- a2 A ®E (THRAEZABE) - TR
FOPHFEFTEFEAPEFF IAFY o MR

%— 7



AL 2 FARFC GPF AL BIcP FREES S RAR
T FEId 5 R ENEIRR AR R T A LR R
LAk BRI BAeP 2 £ F IR 0 &3 300.68
P oo Rdde R 2 A AL AR A B e F A4
$HALRZ G FE2I3R M0 p PR Bk 2
A% o

myﬁﬂﬁ‘%ﬁﬂéﬁiﬂﬁﬁﬁkﬁ&\&ﬁ A
%Eé%”ré"’* (TPE)ZQ 300,000~ » F %R ¥ EE A 5

>
~

l

pARY o K3 EE 0 73 15,000, 000’“7 B E o FE

S &#B;ﬂ“ LIO, 000, OOO’DL'MV«T“ RN G S ¥ 1
T KA BAeR GREARERY C pRCET
Fodoridd 2 T RRAZ AR REALR C BAREL
o R TRRAZMAEE O PERLERGFT D2 LER
Besdtr ARl eBvrRERA2E5 07 25 0 5 &P
R AR R Lo

S oREBIPAHGHRAZEANT A 0 H BRI FHR
FIRFLFRIFEZ GRAREFEZT Y 2 S RPIHGFE
51360 ~ %5008 ~ F1130E 7P 2o Ry WG %
A s ﬁ'yblﬁ%g& lifg;%?? ”%’Eﬁfﬁ ) ":‘1;17‘52'475 B AT
Eipdede BF o Rt LB S B o l;: A AR TR TR
RLAHTRWAHLEE > AERLEPER A F
S K@ i&gp s e Zdui R EH B A B REITIRE SR

a sk s

BEIEZ & H b F 5K sk
SN EEHEAEEAY - F A3tz HA G LB
R E R RRRIEIPEA TR IR
FIFLITE 22 R 2 yi&@ TR el Jo g B fadt o
DR -

CAREHARARILE R R F S0P LERGE L& B
%w%*%ﬁiﬁiﬁﬁé‘w%:%ﬁiﬁﬁ%ﬁk#,
ERMI4E R TR 2F FI05 B FEE (T4



I
~_—

IRFFR) ARER > FEAEREAR IR FFR
ER AP BT 0 & AKP

B CLHE AL G AR LA L ded R4
(10,000,000~ ) 2 £ 7% % » ¢ @& ¥ {7F4od 4o 4
ST RRAZLFHFRES > R AL A FE 2 AT
Fo kT AB ARG R A FFRL L 512,000,000~ 2
BB 'UAP S 1L EAFIRGRF AT 0 B4R A
FRNZH - RERPRAZGRRETEE T > NFERp &I
gy AL TF ARGAF > ¥ AL 3 A0y ASE TP
EEER o AU ERARNE L IR APFAFLA G E
$r&FE 5 1% 29,300,000~ > @A k2 2B A RKE T 4
TATFRLEFREHE I h AT Wz B A FlR A K
B B § o0 R AI3TE H LG %2R AF R § B

"
[

120% &7 % = = 4p § ARA
A B R - O e R R AT EFTED
LR HARE A 2 FHE (3R E S 29 300,000~ 80% 8
0%=18,752,000~) » &4+ BeRA 15k (LA AC M
RE U E AR 4 A R 2 dede f4E%E (10,000, 000
SORREE F 4 ok
ViR o B E B AT

/

f‘i éﬁ:«w‘ﬁ“%a‘ﬂ% IR
2 A

-

lﬁ}\a[r'iﬂ IFI ’fg
12,000, 000

w«

B R P EF RGP E T IR ‘?@ Wt
fr MRIRApE A %‘p A E- kX 2FAE S HEZ 23
Ao MR PRI NE  ERRAEP B S AL

P
i
m



d o KA B o
T~ GFE AR ApEE A TR A - 2 AT R R L
AosrhBdehe & P ERW AL FE > Bk LT
iﬁ%ﬁﬁi’r’ FETE A 23 v R RAEP LR P
BiEw e BERL R RSP T FE R RR R R
),@;5 15§‘_}’ °
—,"“ N i;"’ %\‘. 'f;i—kf’_l‘ < o
v i EY ] 114 =& 9 g 23 p
AE ST e iz F AwmT
b RGRRAES O
Ao PRAF TR/ EZLI0P poe Mo DL K TR IR
E AT 515007 -
v s EN E3] 114 = 9 3 23 p
T F MIR®
A —
o 2 ¥ & %
Bho® AL R | KPR FEL | st (BETIFER
(m)
1 ¥ F P AO%® | X 13 |6788.14|1000004 254
o¥E |iEEE |2 4 4 WoOB ER A E e T 114 B
R R (T3 2ar)
L 25 B R (A RE R L
B3 |RERMHE
% ’%l@
1 (141 [#+F3 OO % OQO#H00 5 14% g 55|~ = & [ 215,07 |20
— Atz [130. 46
FeFH OO F OOKO£ 005131 Py
130. 46
HE |5 £ 3247 ~ 250 - 255 BLR HAE IR A 2 A
it Ek o L deiF 2 l?'r}\
K83 P A £7%F
1 S ATREE 28T a | 1374 5168,677~
AN 2.;8%5, 254, 19~

4.p %

3.4 6. 21~
401, 012~

£mA



(\ER)

5.% £2,024. 14~
6.3 2482, 55~
(3 £ 43374 %2507)

2 PR EAFR| £ £208. 14~
3R P e BT
3 3L Fa sAF 1.574 %196, 218~

2,278, 040. 4~
3.4 A2, 127

4.p %102, 006~
O.% £226,013.65~
6.5 2£%0. 6~

R T

3%

%6, 878, 981 ~)

She

T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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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68號
聲  請  人  李一恒  


相  對  人  洪秀薇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間因假扣押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8月2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114年度司執全字第15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即明。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25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全字第15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4年8月29日送達異議人，有本院送達證書可佐，異議人於114年9月8日向本院聲明異議，自未逾異議期間，異議人提起異議自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雖認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因景氣、市場供需等因素，或拍賣時需多次減價，故難以認定查封系爭不動產價額已逾相對人之假扣押債權額等節，然原裁定上開理由，顯已悖於法院實務見解，法院實務見解認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與扣押之金額，高於1倍，或高於0.6倍時，均認有超額扣押之情，而系爭不動產之估價既已高於相對人主張之債權，多達2至3倍之情形，自屬極端假扣押之情形。
　㈡另依異議人所提出與系爭不動產相同社區之最新實價登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9,300,000元，若以該實價登錄金額為第一拍底價，縱經3次減價，仍有15,000,000元之價值，確已滿足相對人之10,000,000元之假扣押債權，而系爭不動產既已足供相對人假扣押債權額及執行費用，自無必要另行扣押如附表二所示異議人之存款債權，執行程序已屬超額扣押，危害異議人之財產權益，明顯超過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為此，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自有不當，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
三、按假扣押查封債務人之動產或不動產，以其價格足以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為限，為強制執行法第136條、第50條、第113條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保護債務人，避免債權人任意聲請超額查封，於債務人有多數財產可供假扣押時，應以此為標準加以選擇。債務人如認執行法院所為之查封有超額查封之情事，固得就此聲明異議。而法院評估是否超額，應以該扣押或查封之財產將來進行換價或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權人保全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有無其他優先、併案或參與分配債權存在等情為斷，須查封之財產價格已超過前述債權額及費用在客觀上極為明顯者，始可認已悖於前揭強制執行法之規定而就超過部分撤銷扣押或啟封。
四、經查：
　㈠相對人執本院114年度家全字第22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就附表一所示之系爭不動產、附表二所示之存款為假扣押，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全字第150號假扣押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屬實，合先敘明。
　㈡異議人主張系爭不動產業已足保全相對人之假扣押債權額（即10,000,000元）及執行費用，已無必要另行扣押如附表二所示異議人之存款債權等節，然依系爭不動產之謄本所示，系爭不動產實有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為12,00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異議人又未提出該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之債權金額若干，執行法院自無從判斷究竟是否為超額執行，另系爭不動產雖尚未經鑑定機關進行鑑價，參以異議人提出與系爭不動產相同社區之實價登錄金額為總價29,300,000元，而系爭不動產將來是否可拍定、是否須再行減價拍賣，均屬未知，倘該不動產因無人投標、應買，依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2項規定酌減拍賣最低價額20％進行第二次拍賣程序，進行至第二次減價拍賣時，加計前開第一順位抵押權之債權，系爭不動產拍賣金額即恐不足以清償相對人之債權（計算式：29,300,000元80％80％＝18,752,000元），是以，異議人主張系爭不動產已顯然足以保全相對人主張之假扣押債權額（即10,000,000元），尚顯速斷。
　㈢從而，上開實價登錄之金額雖高於相對人主張之假扣押債權額，然因系爭不動產尚設定有擔保債權總金額為12,00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異議人又未提出事證釋明該部分之債權金額，且倘系爭不動產經第二次減價拍賣後，將造成相對人債權總金額恐無從足額清償之情形，故尚難認系爭不動產已足擔保相對人之債權總金額，另附表二所示之存款，依原裁定當時之匯率計算，總計為7,075,199元，又不足完全清償相對人欲保全之債權總金額，況扣押之附表二存款日後匯率是否發生變動、附表一所示系爭不動產執行拍賣時是否得順利拍定、拍定實際價額若干，均無從確定，綜合審酌上情，本院認相對人聲請執行附表一系爭不動產、附表二之存款，難認有何極端超額之情事，是異議人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即債權人就附表一、二所示異議人之財產，請求假扣押乙節，並無超額查封之情事，異議人主張有超額查封，尚無可採，原裁定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核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附表一
		編號

		　　土　　　　　　　 地　　　　　　　 坐　　　　　　　 落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

		蘆竹區

		羊稠

		


		13

		6788.14

		100000分之54









		編號



		建號

		建 物 坐 落 地 號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141

		桃園市○○區○○段00地號
--------------------
桃園市○○區○○路○段00號13樓

		14層樓鋼筋混凝土造

		十三層：130.46
合計：
130.46

		陽台15.07

		全部



		


		備考

		含共同使用部分247、250、255建號及增建部分之持分

		


		


		


		








附表二：扣得之存款
		編號

		財產

		金額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南崁分行

		⒈新臺幣168,677元
⒉澳幣5,254.19元
⒊人民幣6.21元
⒋日幣401,012元
⒌美金2,024.14元
⒍南非幣82.55元
(含手續費新臺幣250元)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崁分行

		美金208.14元



		3

		玉山銀行南崁分行

		⒈新臺幣196,218元
⒉澳幣8,040.4元
⒊人民幣2.12元
⒋日幣102,006元
⒌美金226,013.65元
⒍南非幣0.6元
(玉山銀行估算外幣存款折合新臺幣約6,878,981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68號

聲  請  人  李一恒  



相  對  人  洪秀薇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間因假扣押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8月

2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114年度司執全字第15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

    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即明。查：

    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25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全字

    第15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4年8月29日送達異議人

    ，有本院送達證書可佐，異議人於114年9月8日向本院聲明

    異議，自未逾異議期間，異議人提起異議自屬合法，先予敘

    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雖認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因景

    氣、市場供需等因素，或拍賣時需多次減價，故難以認定查

    封系爭不動產價額已逾相對人之假扣押債權額等節，然原裁

    定上開理由，顯已悖於法院實務見解，法院實務見解認債權

    人主張之債權額，與扣押之金額，高於1倍，或高於0.6倍時

    ，均認有超額扣押之情，而系爭不動產之估價既已高於相對

    人主張之債權，多達2至3倍之情形，自屬極端假扣押之情形

    。

　㈡另依異議人所提出與系爭不動產相同社區之最新實價登錄金

    額為新臺幣（下同）29,300,000元，若以該實價登錄金額為

    第一拍底價，縱經3次減價，仍有15,000,000元之價值，確

    已滿足相對人之10,000,000元之假扣押債權，而系爭不動產

    既已足供相對人假扣押債權額及執行費用，自無必要另行扣

    押如附表二所示異議人之存款債權，執行程序已屬超額扣押

    ，危害異議人之財產權益，明顯超過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

    為此，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自有不當，爰聲明異議請

    求廢棄原裁定。

三、按假扣押查封債務人之動產或不動產，以其價格足以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為限，為強制執行法第136條、第50條、第113條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保護債務人，避免債權人任意聲請超額查封，於債務人有多數財產可供假扣押時，應以此為標準加以選擇。債務人如認執行法院所為之查封有超額查封之情事，固得就此聲明異議。而法院評估是否超額，應以該扣押或查封之財產將來進行換價或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權人保全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有無其他優先、併案或參與分配債權存在等情為斷，須查封之財產價格已超過前述債權額及費用在客觀上極為明顯者，始可認已悖於前揭強制執行法之規定而就超過部分撤銷扣押或啟封。

四、經查：

　㈠相對人執本院114年度家全字第22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就

    附表一所示之系爭不動產、附表二所示之存款為假扣押，經

    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全字第150號假扣押執行事件（下稱系爭

    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

    宗查明屬實，合先敘明。

　㈡異議人主張系爭不動產業已足保全相對人之假扣押債權額（即10,000,000元）及執行費用，已無必要另行扣押如附表二所示異議人之存款債權等節，然依系爭不動產之謄本所示，系爭不動產實有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為12,00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異議人又未提出該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之債權金額若干，執行法院自無從判斷究竟是否為超額執行，另系爭不動產雖尚未經鑑定機關進行鑑價，參以異議人提出與系爭不動產相同社區之實價登錄金額為總價29,300,000元，而系爭不動產將來是否可拍定、是否須再行減價拍賣，均屬未知，倘該不動產因無人投標、應買，依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2項規定酌減拍賣最低價額20％進行第二次拍賣程序，進行至第二次減價拍賣時，加計前開第一順位抵押權之債權，系爭不動產拍賣金額即恐不足以清償相對人之債權（計算式：29,300,000元80％80％＝18,752,000元），是以，異議人主張系爭不動產已顯然足以保全相對人主張之假扣押債權額（即10,000,000元），尚顯速斷。

　㈢從而，上開實價登錄之金額雖高於相對人主張之假扣押債權

    額，然因系爭不動產尚設定有擔保債權總金額為12,000,000

    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異議人又未提出事證釋明該部分之債

    權金額，且倘系爭不動產經第二次減價拍賣後，將造成相對

    人債權總金額恐無從足額清償之情形，故尚難認系爭不動產

    已足擔保相對人之債權總金額，另附表二所示之存款，依原

    裁定當時之匯率計算，總計為7,075,199元，又不足完全清

    償相對人欲保全之債權總金額，況扣押之附表二存款日後匯

    率是否發生變動、附表一所示系爭不動產執行拍賣時是否得

    順利拍定、拍定實際價額若干，均無從確定，綜合審酌上情

    ，本院認相對人聲請執行附表一系爭不動產、附表二之存款

    ，難認有何極端超額之情事，是異議人聲明異議，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即債權人就附表一、二所示異議人之財產

    ，請求假扣押乙節，並無超額查封之情事，異議人主張有超

    額查封，尚無可採，原裁定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核無

    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附表一

編號 　　土　　　　　　　 地　　　　　　　 坐　　　　　　　 落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 蘆竹區 羊稠  13 6788.14 100000分之54 



編號  建號 建 物 坐 落 地 號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141 桃園市○○區○○段00地號 -------------------- 桃園市○○區○○路○段00號13樓 14層樓鋼筋混凝土造 十三層：130.46 合計： 130.46 陽台15.07 全部  備考 含共同使用部分247、250、255建號及增建部分之持分     

附表二：扣得之存款

編號 財產 金額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南崁分行 ⒈新臺幣168,677元 ⒉澳幣5,254.19元 ⒊人民幣6.21元 ⒋日幣401,012元 ⒌美金2,024.14元 ⒍南非幣82.55元 (含手續費新臺幣250元)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崁分行 美金208.14元 3 玉山銀行南崁分行 ⒈新臺幣196,218元 ⒉澳幣8,040.4元 ⒊人民幣2.12元 ⒋日幣102,006元 ⒌美金226,013.65元 ⒍南非幣0.6元 (玉山銀行估算外幣存款折合新臺幣約6,878,98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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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間因假扣押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8月2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114年度司執全字第15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即明。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25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全字第15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4年8月29日送達異議人，有本院送達證書可佐，異議人於114年9月8日向本院聲明異議，自未逾異議期間，異議人提起異議自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雖認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因景氣、市場供需等因素，或拍賣時需多次減價，故難以認定查封系爭不動產價額已逾相對人之假扣押債權額等節，然原裁定上開理由，顯已悖於法院實務見解，法院實務見解認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與扣押之金額，高於1倍，或高於0.6倍時，均認有超額扣押之情，而系爭不動產之估價既已高於相對人主張之債權，多達2至3倍之情形，自屬極端假扣押之情形。
　㈡另依異議人所提出與系爭不動產相同社區之最新實價登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9,300,000元，若以該實價登錄金額為第一拍底價，縱經3次減價，仍有15,000,000元之價值，確已滿足相對人之10,000,000元之假扣押債權，而系爭不動產既已足供相對人假扣押債權額及執行費用，自無必要另行扣押如附表二所示異議人之存款債權，執行程序已屬超額扣押，危害異議人之財產權益，明顯超過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為此，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自有不當，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
三、按假扣押查封債務人之動產或不動產，以其價格足以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為限，為強制執行法第136條、第50條、第113條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保護債務人，避免債權人任意聲請超額查封，於債務人有多數財產可供假扣押時，應以此為標準加以選擇。債務人如認執行法院所為之查封有超額查封之情事，固得就此聲明異議。而法院評估是否超額，應以該扣押或查封之財產將來進行換價或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權人保全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有無其他優先、併案或參與分配債權存在等情為斷，須查封之財產價格已超過前述債權額及費用在客觀上極為明顯者，始可認已悖於前揭強制執行法之規定而就超過部分撤銷扣押或啟封。
四、經查：
　㈠相對人執本院114年度家全字第22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就附表一所示之系爭不動產、附表二所示之存款為假扣押，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全字第150號假扣押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屬實，合先敘明。
　㈡異議人主張系爭不動產業已足保全相對人之假扣押債權額（即10,000,000元）及執行費用，已無必要另行扣押如附表二所示異議人之存款債權等節，然依系爭不動產之謄本所示，系爭不動產實有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為12,00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異議人又未提出該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之債權金額若干，執行法院自無從判斷究竟是否為超額執行，另系爭不動產雖尚未經鑑定機關進行鑑價，參以異議人提出與系爭不動產相同社區之實價登錄金額為總價29,300,000元，而系爭不動產將來是否可拍定、是否須再行減價拍賣，均屬未知，倘該不動產因無人投標、應買，依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2項規定酌減拍賣最低價額20％進行第二次拍賣程序，進行至第二次減價拍賣時，加計前開第一順位抵押權之債權，系爭不動產拍賣金額即恐不足以清償相對人之債權（計算式：29,300,000元80％80％＝18,752,000元），是以，異議人主張系爭不動產已顯然足以保全相對人主張之假扣押債權額（即10,000,000元），尚顯速斷。
　㈢從而，上開實價登錄之金額雖高於相對人主張之假扣押債權額，然因系爭不動產尚設定有擔保債權總金額為12,00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異議人又未提出事證釋明該部分之債權金額，且倘系爭不動產經第二次減價拍賣後，將造成相對人債權總金額恐無從足額清償之情形，故尚難認系爭不動產已足擔保相對人之債權總金額，另附表二所示之存款，依原裁定當時之匯率計算，總計為7,075,199元，又不足完全清償相對人欲保全之債權總金額，況扣押之附表二存款日後匯率是否發生變動、附表一所示系爭不動產執行拍賣時是否得順利拍定、拍定實際價額若干，均無從確定，綜合審酌上情，本院認相對人聲請執行附表一系爭不動產、附表二之存款，難認有何極端超額之情事，是異議人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即債權人就附表一、二所示異議人之財產，請求假扣押乙節，並無超額查封之情事，異議人主張有超額查封，尚無可採，原裁定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核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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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扣得之存款
		編號

		財產

		金額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南崁分行

		⒈新臺幣168,677元
⒉澳幣5,254.19元
⒊人民幣6.21元
⒋日幣401,012元
⒌美金2,024.14元
⒍南非幣82.55元
(含手續費新臺幣250元)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崁分行

		美金208.14元



		3

		玉山銀行南崁分行

		⒈新臺幣196,218元
⒉澳幣8,040.4元
⒊人民幣2.12元
⒋日幣102,006元
⒌美金226,013.65元
⒍南非幣0.6元
(玉山銀行估算外幣存款折合新臺幣約6,878,981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68號

聲  請  人  李一恒  



相  對  人  洪秀薇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間因假扣押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8月2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114年度司執全字第15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即明。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25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全字第15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4年8月29日送達異議人，有本院送達證書可佐，異議人於114年9月8日向本院聲明異議，自未逾異議期間，異議人提起異議自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雖認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因景氣、市場供需等因素，或拍賣時需多次減價，故難以認定查封系爭不動產價額已逾相對人之假扣押債權額等節，然原裁定上開理由，顯已悖於法院實務見解，法院實務見解認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與扣押之金額，高於1倍，或高於0.6倍時，均認有超額扣押之情，而系爭不動產之估價既已高於相對人主張之債權，多達2至3倍之情形，自屬極端假扣押之情形。

　㈡另依異議人所提出與系爭不動產相同社區之最新實價登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9,300,000元，若以該實價登錄金額為第一拍底價，縱經3次減價，仍有15,000,000元之價值，確已滿足相對人之10,000,000元之假扣押債權，而系爭不動產既已足供相對人假扣押債權額及執行費用，自無必要另行扣押如附表二所示異議人之存款債權，執行程序已屬超額扣押，危害異議人之財產權益，明顯超過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為此，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自有不當，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

三、按假扣押查封債務人之動產或不動產，以其價格足以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為限，為強制執行法第136條、第50條、第113條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保護債務人，避免債權人任意聲請超額查封，於債務人有多數財產可供假扣押時，應以此為標準加以選擇。債務人如認執行法院所為之查封有超額查封之情事，固得就此聲明異議。而法院評估是否超額，應以該扣押或查封之財產將來進行換價或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權人保全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有無其他優先、併案或參與分配債權存在等情為斷，須查封之財產價格已超過前述債權額及費用在客觀上極為明顯者，始可認已悖於前揭強制執行法之規定而就超過部分撤銷扣押或啟封。

四、經查：

　㈠相對人執本院114年度家全字第22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就附表一所示之系爭不動產、附表二所示之存款為假扣押，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全字第150號假扣押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屬實，合先敘明。

　㈡異議人主張系爭不動產業已足保全相對人之假扣押債權額（即10,000,000元）及執行費用，已無必要另行扣押如附表二所示異議人之存款債權等節，然依系爭不動產之謄本所示，系爭不動產實有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為12,00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異議人又未提出該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之債權金額若干，執行法院自無從判斷究竟是否為超額執行，另系爭不動產雖尚未經鑑定機關進行鑑價，參以異議人提出與系爭不動產相同社區之實價登錄金額為總價29,300,000元，而系爭不動產將來是否可拍定、是否須再行減價拍賣，均屬未知，倘該不動產因無人投標、應買，依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2項規定酌減拍賣最低價額20％進行第二次拍賣程序，進行至第二次減價拍賣時，加計前開第一順位抵押權之債權，系爭不動產拍賣金額即恐不足以清償相對人之債權（計算式：29,300,000元80％80％＝18,752,000元），是以，異議人主張系爭不動產已顯然足以保全相對人主張之假扣押債權額（即10,000,000元），尚顯速斷。

　㈢從而，上開實價登錄之金額雖高於相對人主張之假扣押債權額，然因系爭不動產尚設定有擔保債權總金額為12,00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異議人又未提出事證釋明該部分之債權金額，且倘系爭不動產經第二次減價拍賣後，將造成相對人債權總金額恐無從足額清償之情形，故尚難認系爭不動產已足擔保相對人之債權總金額，另附表二所示之存款，依原裁定當時之匯率計算，總計為7,075,199元，又不足完全清償相對人欲保全之債權總金額，況扣押之附表二存款日後匯率是否發生變動、附表一所示系爭不動產執行拍賣時是否得順利拍定、拍定實際價額若干，均無從確定，綜合審酌上情，本院認相對人聲請執行附表一系爭不動產、附表二之存款，難認有何極端超額之情事，是異議人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即債權人就附表一、二所示異議人之財產，請求假扣押乙節，並無超額查封之情事，異議人主張有超額查封，尚無可採，原裁定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核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附表一

編號 　　土　　　　　　　 地　　　　　　　 坐　　　　　　　 落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 蘆竹區 羊稠  13 6788.14 100000分之54 



編號  建號 建 物 坐 落 地 號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141 桃園市○○區○○段00地號 -------------------- 桃園市○○區○○路○段00號13樓 14層樓鋼筋混凝土造 十三層：130.46 合計： 130.46 陽台15.07 全部  備考 含共同使用部分247、250、255建號及增建部分之持分     

附表二：扣得之存款

編號 財產 金額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南崁分行 ⒈新臺幣168,677元 ⒉澳幣5,254.19元 ⒊人民幣6.21元 ⒋日幣401,012元 ⒌美金2,024.14元 ⒍南非幣82.55元 (含手續費新臺幣250元)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崁分行 美金208.14元 3 玉山銀行南崁分行 ⒈新臺幣196,218元 ⒉澳幣8,040.4元 ⒊人民幣2.12元 ⒋日幣102,006元 ⒌美金226,013.65元 ⒍南非幣0.6元 (玉山銀行估算外幣存款折合新臺幣約6,878,981元) 





